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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社區林業是屬於一種公私協力、夥伴關

係式的林業經營，此種經營方式並不完全等同

於公有事業私營化的概念，也不同於私人企業

承接公共事務的意圖—獲取「利益」，取而代

之的是以政府與民間自願團體的互信合作，甚

至可以說是一種依賴「社會資本」而存在的合

作關係，最終之目的，希望能達成社區團體對

國家森林資源「協同」經營管理之目標（王鴻

濬等，2008）。

社區林業區分成三個階段，在社區通過

第一階段及第二階段的計畫之後，在進入第三

階段協同管理時，便會遇到授權管理的法源問

題，而協同管理為社區林業最終目標，是政府

與地方團體及居民共同管理鄰近國家資源的表

現，但因協同管理屬於公權力的委託，若無法

律之授權，則無法有效的進行社區林業的各項

工作。本文藉由分析政府對於社區林業計畫社

區團體的賦權內容，以及相關文獻閱讀分析及

深度訪談相關社區成員，來達成運用公私協力

理論提及之誘因，以及使民間配合政府合作的

要素，輔以現行法規制度分析，剖析社區林業

計畫在「協同」經營管理發展的可能方向。

二、 社區林業計畫第三階段之
協同管理

如果說社區林業一、二階段是夥伴關係

的培養，那第三階段就可以說是夥伴關係的

具體展現。而第三階段社區與政府之間對自

然資源可能協同管理之事項，極為可能成為

未來簽訂協同管理契約的根據。依據訪談結

果，就第二階段六社區所提及相關第三階段

願景，與執行伙伴關係之工作項目內容整理

如表1。

依據學者李宗勳整理國內公私協力個

案，可分成四大類型的協力模式，分別為：

機關內部設施或服務委外、機關公共設施委

外、機關外部業務委外、公權力檢查業務委

外等4大類，以及行政法人化之另一種趨勢類

型（李宗勳，2007）。

歸納社區對第三階段協同管理之期待，

廣泛的公私協力於社區林業計畫之項目，可

以從下列4個面向思考（王鴻濬、蔡佳男，

2007）。第1項至第3項所實施的地點位於國

有林地，所委託社區執行之工作有機關內部

行政事物、機關外部業務，以及公共設施

（備）經營等。第4項所實施的範圍非屬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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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有林範圍之內，但是棲地保育、生物多樣

性教育推廣與實施，仍是農委會所轄有的主

管工作。

（一）以社區居民之勞務，協同經營於

國家森林區域範圍內，例如：對國家步道、國

家森林境內溪流、林道、保安林、國家森林遊

樂區森林環境維持、解說、通報、協助經營管

理等工作。（勞務委外公私協力、法律優位原

則、法律保留原則）

（二）社區協同經營之設施為林務局所

經營之自然教育中心、解說館、遊客中心、

護管所等。（設施委外公私協力、法律優位

原則）

（三）位於國家森林之自然保護區、野

生動物保護區、自然保留區範圍內，經由法律

授權及行政規範，委託社區之棲地經營專業性

工作，例如：棲地物種調查、監測、記錄、棲

地經營管理。（勞務、設施（備）委外公私

協力、法律保留原則）

（四）其他協同經營項目，經由行政規

範，社區執行與自然保育、自然保育教育有

關工作，例如：公私有地生態棲地維護、自

然保育教育實施，而給予經費補助，進行經

營管理，但須經林務局審核許可者。（勞務

委外公私協力、法律優位原則）

三、 社區林業計畫第三階段之
探討

（一）社區層面

當社區與政府進行協同管理時，可以減

少與民間的衝突，並可以減少政府的管理的

壓力，對社區而言，擁有管理的權力，相對

地會以更負責任的態度來進行管理，以保護

社區所擁有的資源，因此對於自然資源的

表1　六社區建議社區林業第三階段事項

社區 摘要說明 工作事項

美濃
希望政府將在林班地上劃分合適的業務交給社區，並藉此幫助社區建立第三產業，使

農村建立服務業在於自己土地的監護、管理上面。

林班地管理（以能協助社區

第三產業者為佳）

牛犁
荖腦山上國有林地的檳榔樹的砍除、重新造林、和一些保育的推行，加上花蓮農場的

100公頃所有地，將這兩個區塊共同結合起來，成為牛犁與林管處共管的機制。

造林、檳榔樹移除、山林巡

守、動物保育

無尾港

託管就是保護區議題由促進會這平台運作，無尾港每年提出經營管理計畫，所有保護

區議題（如鳥類數量監視、保育…等等）、營造由在地民間團體來做，政府僅提供協

助、補助，如從事鳥類調查要有茶水、設備。

保護區之鳥活動調查、保

育、營造

林美

希望能在平原區推動產業、並考慮組合作社就社區產業這塊去經營，並回饋固定的比

率去做某一些部分的使用，步道方面，則希望社區能以公權力方式經營管理步道、並

獲得管理步道所需之補助。

山區步道管理、平地組織合

作社經營地方產業

湖本
提供公有地、無人承租地轉給社區造林、來管理、來做教育，並政府也可以幫助成立

基金，來募集一些外來款成為造林的基金。

造林、林地管理、造林基金

成立

鑑湖堂 共管目前大概沒辦法，台灣在公共參與度與不夠、並且本身技術上也是不夠的。 社區能力再培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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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育及社區的發展皆有助益。但在社區進入

第三階段協同管理的同時，也會有相關問題的

浮現，其可以分為以下幾點：

1．夥伴關係對協同管理的影響

社區林業計畫需要長期、穩固的夥伴關

係，而有些社區認為對於台灣普遍社區能力不

足的情況下，協同管理是很難辦到的，這建議

告訴了我們社區林業計畫應持續注重夥伴關係

的培養、與社區能力的持續發展，尤其對於社

區林業計畫執行社區多在農業社區是有難度

的，在面臨農村人口外流、青壯人力不足、教

育程度問題下，即便是現行之二階段社區亦會

面臨執行力不從心的狀況，因此，為了第三階

段長期共管的可能時，必須考慮到在6、7年

這麼短暫的時間裡，社區是否能立即培養出足

夠的能力，因此，如何在長期情境中培養出夥

關係，仍為社區林業計畫重要課題。

2．政府與社區發展團體發展目標之問題

社區林業計畫中「共管」可說是社區林

業最終目的，然而，對此社區並非全然與林務

局有著契合的目標，這是因為社區發展協會身

為非營利組織，自然有其組織遠景以及目標，

對於社區發展的未來，尤其在組織較強的社區

發展協會來說，是一個早已預定、且必定要實

施的，這問題顯示了，社區發展組織有其自主

性，而林務局亦有其政策目標。因此，我們可

以發現有部分社區本身即有高度意願管理自身

週遭山林、保護區，這是因為這些社區本身即

以此為發展願景所致，在這種情況下社區可以

相當幅度地配合林務局；但事實上大部分社區

卻不能如此恰巧，這些社區期望做些林務局能

「認同」的社區林業事項，但這卻未必完全

相容於社區本身意願，對此，是否會嚴重危

及政府與民間夥伴關係，研究發現雖不至如

此，但卻仍可能在這種關係中減損了雙方達

到更良好成果的可能。

3．社區專業能力及經費的問題

在社區進入第三階段計畫時需要更為專

業的知識與能力，然而，即便政府與學術界

對於社區已經提供許多相關幫助，但仍然顯

得不足，首先，社區在共同管理周遭環境資

源時，必定會涉及政令的限制，而社區又多

缺乏法律專業人員。這些法令規章對於社區

來說，是有需要，但卻也是欠缺的。另外，

政府雖有提供相關協助與指導，但其所需的

不只是專業知識之輔導而已，亦需要相對應

之裝備補助，才能夠使社區在執行社區林業

計畫時，不會因為經費之問題而造成對計畫

的阻礙。

（二）法規層面

許多社區提到對於欠缺管理法源的基礎

感到執行上的不便。社區林業進入協同管理

階段，因為涉及公權力委託事項，需要有法

律的授權，以便有效率的執行社區林業計畫

各項工作（王鴻濬，2007），但目前法規之

建置並不完備，因此，提出幾個在協同管理

法規層面的問題。

1．授權協同管理的法規不足

現今能夠授權社區進行協同管理的各項

法規，多限定於特定區域如：自然保護區、

野生動物保護區及自然保留區等等，除這些

特定區域以外，其它地區除依賴公益信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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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外，沒有其它法規授權其進行協同管理，

例如位於一般國有林班地之社區，當其進入第

三階段時，便要面臨無授權法規可用之困境，

而除了共管的法規以外，也缺乏誘因來鼓勵社

區參與社區林業。因此，修訂相關法規或制定

新法，實為必要之措施。

2．「罰則」與「限制」法規的建立

由林務局與居民參考當地社區之概況，

訂定非特定區域的使用限制條件，例如森林步

道的管理來說，社區對於步道的營造與整理成

功，吸引了眾多觀光客前往踏青健行，而對於

暴增的觀光客人數，若無法加以限制，便有可

能對森林步道及步道周邊生態環境造成危害，

而在特定情況下，對於違反規定的遊客，應該

有罰則的設立，並與當地警察機關合作，以保

護當地資源。

3．協同管理範圍的界定

協同管理之範圍，若為特定區域之鄰近

社區，其範圍可為整個特定區，但若是一般國

有林班地，其協同管理範圍之面積，卻尚未建

立起相關之規定，更何況周邊沒有國有林班地

之社區，其共管為何，如何界定。因此，為達

成社區林業之最終目標，在社區進入第三階段

之前，應先將協同管理範圍界定清楚，以利社

區林業之推行。

四、 現行可用於授權協同管理
之法規

（一）森林法

�森林法第17條之一為設置「自然保護區」

的法源依據

為維護森林生態環境，保存生物多樣

性，森林區域內，得設置自然保護區，並依

其資源特性，管制人員及交通工具入出；其

設置與廢止條件、管理經營方式及許可、管

制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依據森林法的授權，林務局發布了自然保

護區設置管理辦法，其中第2條原則性規

範在森林區域內可以設置自然保護區的

標準

森林區域內有下列條件之一者，得設置

為自然保護區：

1．具有生態及保育價值之原始森林。

2．具有生態代表性之地景、林型。

3．�特殊之天然湖泊、溪流、沼澤、海沙灘等

區域。

4．�保育類野生動物之棲息地或珍貴希有植物

之生育地。

5．�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有特別保護之必要。

（圖片／高遠文化　攝影／曾珮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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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保護區設置管理辦法第8條列出可以

將保護區委託經營對象，以及保護區經營

管理項目

管理經營機關得將下列自然保護區管理

事物項目，委託或補助研究機構、民間保育團

體、個人（以下簡稱管理單位）辦理。

1．�自然保護區內生態資源調查、環境監測及

資料庫之建立。

2．自然保護區之資源維護及管理。

3．�自然保護區內科學研究、教育宣導等活動

之舉辦及許可。

（二）信託法

我國的公益信託法源依據為信託法第8章

「公益信託」，有關公益信託部分的進一步發

展，一直到92年5月14日，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依據信託法第85條之授權，訂定發布「環境

保護公益信託許可及監督辦法」，才確定了環

境保護公益信託的相關行政管理規範，而環境

保護公益信託許可及監督辦法第2條則明訂本

辦法所稱公益信託，指以從事有關環境保護事

務為目的之信託。

環境保護公益信託許可及監督辦法第4

條，依其條文之內容解釋受託人可以為自然人

及法人。並以此條文作為共管之依據。

（三）野生動物保育法

野生動物保育法第6條授予社區團體進行

關於野生動物保育及利用等事項之權力

中央主管機關為加強野生動物保育，應

設立野生動物研究機構，並得委請學術研究機

構或民間團體從事野生動物之調查、研究、保

育、利用、教育、宣揚等事項。

野生動物保育法第10條

地方主管機關得就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

境有特別保護必要者，劃定為野生動物保護

區，擬訂保育計畫並執行之；必要時，並得

委託其他機關或團體執行。如同森林法之保

護區委託事項，為公私協力有償提供社區團

體經營管理國家森林資源模式。

（四）文化資產保存法

文化資產保存法第4條中規定自然地景之

主管機關為農委會。  

文化資產保存法第76條解釋自然地景之分類

自然地景依其性質，區分為自然保留區

及自然紀念物；自然紀念物包括珍貴稀有植

物及礦物。

文化資產保存法第80條則為授與團體共管

的法源依據

自然地景得委任、委辦其所屬機關

（構）或委託其他機關（構）、登記有案之

團體或個人管理維護。自然地景之管理維護

者應擬定管理維護計畫，報主管機關備查。

文化資產保存法所稱之自然地景亦可以

委託社區團體進行維護管理。其立法精神所

在，亦為公私協力，協同經營管理各類別之

自然地景（分為國定、直轄市定、縣市定三

類）。

（五）授權法規分析

以上述四類法令分析，執行社區林業計

畫之社區，在未來協同經營管理國家自然資

源的法令依據下，以協同管理項目，以及社

區發展成熟度，採用不同的協同經營方式，

達成社區林業計畫相同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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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結語

社區林業是一個兼負有權利和責任的一

項政策，藉由與社區共同管理鄰近國家森林資

源，其可帶動社區經濟發展，透過發展生態旅

遊或觀光，並永續利用非消耗性資源，而社區

林業除了可以減少政府對國家森林資源維護的

費用外，並可藉由社區的管理及巡護，達到森

林保護的效果，減少對森林資源的盜採及盜

伐，而對於森林火災的預防及救援，更具有即

時的效果。然而，現今法規之制訂，並不完

全適用於社區林業之推行，而成為社區林業

推行的一項阻力，若未來要繼續推行社區林

業第三階段計畫，並且避免社區林業與法規

衝突，讓社區林業得以順利推行，修法或制

訂適用於社區林業之特別法將是必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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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社區林業計畫社區協同管理之法源分析

社區林業協同管理

之法令依據
協同管理主體 公私協力模式 協同管理項目

森林法 自然保護區
委託經營管理（勞務、財產

設備）

生態資源調查、環境監測、資料庫建立、

資源維護管理、科學研究、教育宣導

信託法
公益信託（棲地環境保

存、復育）
信託財產之經營管理 棲地環境經營

野生動物保育法 野生動物保護區

委託經營管理（勞務、財產

設備）、專業解說人員訓練

與收費制度

野生動物保護區之經營管理

文化資產保存法 自然保留區

委託經營管理（勞務、財產

設備）專業解說人員訓練與

收費制度

自然保留區之經營管理

（圖片／高遠文化　攝影／林文集）


